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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中山广食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租赁到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租赁事项概述 

（一）2017 年 11月 29日，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山广食农牧发展有限公

司续租经营场地的议案》，会议决定中山广食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承租中山农牧有

限公司拥有的位于中山市南朗镇合外村的经营性资产,包括经营用地 980 亩及该

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生产生活设施设备、供水供电设施、经营性资产等，

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租金标准为每年 240 万

元。董事会授权中山广食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全权办理上述交易的相关事项。具体

详情请见 2017 年 12 月 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7-34、2017-36）。 

（二）2017 年 12月 25 日，中山广食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山农牧有限公

司签订《关于延长租期等有关事项的补充协议》，约定租赁标的物为中山农牧有

限公司拥有的位于中山市南朗镇合外村的经营性资产，包括经营用地 980 亩及该

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生产生活设施设备、供水供电设施、经营性资产等。，

租赁期限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止。具体详情请见 2017 年

12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公告，公

告编号：2017-39）。 

二、租赁事项进度 

2022 年 12 月 30 日，中山广弘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中山农牧有限

公司”，甲方）与中山广食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双方确定以

上租赁事项于 2022 年 12 月 31日如期终止，双方不得再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



  

 

乙方须主动在 2022 年 12 月 31日前全部搬迁完毕，撤离上述场地，并将原租赁

使用甲方资产交还给甲方。否则，甲方可自行收回场地，并对上述租赁资产有权

作出处理；乙方新建、扩建的生产生活设施按约定属乙方所有，由乙方按其内部

规定进行处置。如需甲方配合处置的，双方另行签订协议。 

三、备查文件 

（一）《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四日 

 


